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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沒消費還刷國旅卡拿補助有什麼問題？

⽂:侯嘉偉（認證法律⼈） ‧ 勞動‧⼯作  ‧ 2023-07-21

本⽂

過去曾於新聞媒體上看到有公務員涉嫌勾結國⺠旅遊卡特約店家，刷國⺠旅遊卡換現⾦；或公務員出差⽤國旅
卡刷⾞票、住宿費，並請領休假補助費，⼜重複請領差旅費遭檢調約談的新聞。究竟什麼是國⺠旅遊卡，沒消
費還刷國旅卡拿補助會有哪些法律責任呢？

⼀、什麼是國⺠旅遊卡（簡稱國旅卡）補助？

國旅卡補助的法源依據是⾏政院訂定發布的「⾏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各機關公務⼈員休假改進措施」，因為
公務⼈員每年有最多10天強制休假，沒休完不會另外給加班費，也不能延到隔年[1]。為了避免強制休假成為
「變相減薪」，政府將原本沒休假時應該給的加班費，改以休假補助的形式發放。以有10天以上休假資格的
公務員為例，他們每年有新臺幣（下同）1萬6000元的額度，休假時可以到國旅卡特約店家刷卡消費，再填申
請表核銷休假補助費，不過其中的8000元必須⽤在觀光旅遊，⽤來補助觀光產業[2]。

⼆、沒消費還刷國旅卡拿補助有什麼問題？（⾒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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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沒消費還刷國旅卡拿補助會觸法嗎？
資料來源：侯嘉偉 / 繪圖：Yen

如果國旅卡持有者（下稱A）沒有實際在國旅卡特約店家刷卡消費，卻與店家共同為⾃⼰不法所有，以假消費
真刷卡的⽅式來向服務機關申請國旅卡核銷補助，可能構成以下犯罪：

（⼀）刑法的詐欺取財與偽造⽂書罪

A明知⾃⼰沒有實際刷卡消費，卻與店家串通完成不實的刷卡交易紀錄，A再拿不實登載的休假補助費申請
表，向服務機關詐領休假補助費，讓服務機關的審核⼈員陷於錯誤，認定A的消費符合規定，核撥休假補助
款，結果是除了A詐得款項以外，也損害了服務機關對公務員強制休假補助費的管控，則A詐領款項的⾏為會
構成刑法第339條第1項[3]詐欺取財罪，以及刑法第215條[4]、第216條[5]偽造⽂書罪章的⾏使業務上登載不
實⽂書罪。因同時成⽴詐欺取財罪及偽造⽂書罪，兩罪保護法益不同，前者是個⼈法益的整體財產，後者是社
會法益的公共信⽤，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從法定刑最重的處斷[6]，所以最後會論詐欺取財罪。

此外，有些被告會認為國旅卡的額度等於公務員的加班費，跟店家合作刷卡領現，只是拿回⾃⼰應有的加班
費。不過法院認為這筆錢不是公務員的法定「固定給與」，⽽是⿎勵公務員休假旅遊、調劑⾝⼼的補助，⽽且



公務員可以⾃⼰決定要不要請領，所以必須符合實際有消費等條件才能申請補助，沒消費直接與店家串通領現
就是違法的⾏為[7]。

（⼆）貪污治罪條例的利⽤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1. 有可能成⽴本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8]的利⽤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所謂「詐取財物」，其實它的要件和前⾯
的刑法第339條詐欺罪相同，是⽤欺騙的⼿段讓⼈陷於錯誤⽽交付財物，所以本質上仍屬刑法的詐欺取財
罪[9]。不同的地⽅在「利⽤職務上之機會」，有法院認「利⽤職務上之機會」是指公務員利⽤他職務本⾝的固
有機會或所衍⽣的機會，因勢乘便⽽詐取財物（例如虛報加班費），⽽且不以職務上有決定權為限[10]。雖然
筆者⼀時沒找到與國旅卡相關的判決，但如果依照這個⾒解的邏輯推論，A持有國旅卡是因為他有公務員⾝
分，並⾮任何⼈都可獲得，A假刷卡消費就是利⽤公務員職務上機會，可能成⽴貪污治罪條例的利⽤職務上之
機會詐取財物罪。

2. 有法院認為不成⽴本罪

但有法院認為國旅卡消費的核銷與撥款，屬公務⼈員休假補助制度，與公務員執⾏職務的內容無關，既然公務
員使⽤國旅卡請領休假補助費，與他的法定職務權限並無關連，⾃然不能認為公務員是執⾏公務，或有任何利
⽤職務上及職務衍⽣機會詐取財物，與貪污治罪條例的構成要件不符，只成⽴刑法第339條第1項的普通詐欺
取財罪[11]。

三、檢察機關統⼀⾒解：以普通詐欺罪論處

最⾼檢察署為了貫徹檢察⼀體原則，解決過去各檢察機關對於偵辦公務員詐領休假補助費等⼩額補貼款案件法
律⾒解不⼀的問題，在2022年2⽉25⽇召開專案會議，下令統⼀檢察署、調查局和廉政署的訴追標準，公務
員詐領國旅卡休假補助費等費⽤，以普通詐欺罪論處[12]。

四、檢⽅標準不拘束法院，刷卡仍應注意

雖然檢察署、調查局、廉政署已有統⼀的追訴標準，針對公務員⼩額補貼款案件以較輕的普通詐欺罪論處（最
⾼5年有期徒刑），⽽不以較重的貪污治罪條例追訴被告（利⽤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是最少7年以上有期
徒刑）。但檢⽅的追訴標準沒有辦法拘束法院，未來恐怕需要透過修法或法院統⼀⾒解等⽅式，否則無法完全
解決爭議。公務員以國旅卡刷卡請領休假補助費，仍應注意相關規定，以免觸犯詐欺取財罪，甚⾄可能涉及較
重的貪污治罪條例。

註腳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各機關公務⼈員休假改進措施第1條：「公務⼈員當年具有⼗⽇以下休假資格者
，應全部休畢；具有超過⼗⽇之休假資格者，⾄少應休假⼗⽇，應休⽽未休假者，不得發給未休假加班費
。應休假⽇數以外之休假，如確因機關公務需要未能休假者，得依規定核發未休假加班費。但部分或全部
依規定奉准保留⾄次年實施者，不得列抵次年應休畢⽇數，且不得請領休假補助費及未休假加班費。」

[1]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各機關公務⼈員休假改進措施第5條第1項第1款第1、2⽬：「為⿎勵公務⼈員
利⽤休假從事正當休閒旅遊及藝⽂活動，振興觀光旅遊產業，各機關對於所屬公務⼈員具有休假資格者，
應持國⺠旅遊卡⾄交通部觀光局或其授權機構審核通過之旅⾏業、旅宿業、觀光遊樂業、交通運輸業或其
他各⾏業別之國⺠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並按下列⽅式核發休假補助費；所需費⽤，於各機關預算之
⼈事費等相關經費項下勻⽀：
（⼀）應休畢⽇數（⼗⽇以內）之休假部分：
1、公務⼈員每⼈全年合計補助總額最⾼以新臺幣⼀萬六千元為限。但未具休假⼗⽇資格者，其全年最⾼
補助總額按所具休假⽇數，以每⽇新臺幣⼀千六百元計算。
2、前⽬補助總額分為⾃⾏運⽤額度及觀光旅遊額度，各以新臺幣⼋千元為限，其補助⽅式如下：
(1)⾃⾏運⽤額度：公務⼈員⾄審核通過之各⾏業別國⺠旅遊卡特約商店（業別及細項分類如附表）刷卡
消費核實補助。
(2)觀光旅遊額度：公務⼈員⾄審核通過之旅⾏業、旅宿業、觀光遊樂業或交通運輸業國⺠旅遊卡特約商
店刷卡消費核實補助。」

[2]

   中華⺠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將本⼈或第三⼈之物交付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

[3]

   中華⺠國刑法第215條：「從事業務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書，⾜以⽣損
害於公眾或他⼈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五千元以下罰⾦。」

[4]

   中華⺠國刑法第216條：「⾏使第⼆百⼀⼗條⾄第⼆百⼀⼗五條之⽂書者，依偽造、變造⽂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5]

   中華⺠國刑法第55條：「⼀⾏為⽽觸犯數罪名者，從⼀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
之刑。」

[6]

   臺灣⾼等法院100年度上訴字第2906號刑事判決：「強制休假補助費並⾮屬於公務⼈員之法定固定給與
，亦⾮⽣活津貼或福利互助等權益事項；且該項補助係為⿎勵公務⼈員從事休閒活動以調劑⾝⼼、增加⼯
作活⼒，是公務員之國⺠旅遊卡強制休假補助費發給，係限於公務員在休假旅遊期間內持卡消費之休假補
助。……；更何況符合申領資格及消費條件之公務員亦⾮強制必須請領國⺠旅遊卡補助款，仍有⾃⾏決定
請領與否之處分權，⾜⾒國⺠旅遊卡強制休假補助費之給付，⾮國家必然之義務，是以若不實申請補助⽽
取得補助款，則該等款項當屬不法所得。」

[7]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有下列⾏為之⼀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
下罰⾦：……⼆、利⽤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將本⼈之物或第三⼈之物交付者。」

[8]

   最⾼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號刑事判決：「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項第⼆款利⽤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
罪，所謂『詐取財物』，其要件與刑法第三百三⼗九條之詐欺罪相同，係以公務員有為⾃⼰或他⼈不法所
有意圖之主觀犯意存在，並表現於外，在客觀上假借職務上之⼀切事機，以欺罔⼿段，使⼈陷於錯誤⽽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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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財物，為構成要件。」
   最⾼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21號刑事判決：「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職務上機

會詐取財物罪，其所謂『利⽤職務上之機會』，係公務員利⽤其職務上之固有事機或所衍⽣之機會，因勢
乘便⽽詐取財物者，即⾜當之，此之機會，不以職務上有決定權者為限。……原判決根據案內事證，對於
上訴⼈前述虛偽報領加班費、值班費各犯⾏，何以⾜認係公務員利⽤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僅刑法詐
欺取財，業詳予論述其論斷理由及所憑。」

[10]

   臺灣⾼等法院102年度上訴字第2401號刑事判決：「惟國⺠旅遊卡消費之核銷與撥款，屬公務⼈員休假
補助制度，尚與公務員職務之執⾏無關，是被告於附表所載時間，使⽤⺠國⺠旅遊卡，請領休假補助費，
與被告法定職務權限並無關連，⾃不能認為係執⾏公務，或有何利⽤職務上及其職務上衍⽣之機會，與貪
污治罪條例之構成要件不符。」

[11]

   最⾼檢察署（2022），《召開檢察、調查、廉政⾸⻑專案會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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